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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教疫防办〔2020〕40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全省中小学教师 

线上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有关培训学

校（机构）： 

根据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培训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司函〔2020〕4 号）和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

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培训相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办师〔2020〕15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省中小学教师线

上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目标 

满足我省中小学教师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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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工作，服务和保障教师在线教学、辅导答疑，

解决教师在线教学碰到的困惑和难题，帮助广大教师更好的掌握

“互联网+教学”基本技能，有效支持全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。 

二、培训内容 

此次培训由国内高校（机构）报送和专家推荐课程资源，省

教育厅以急需、实用、有效为原则，组织专家遴选确定了 112 门

精品课程供广大教师学习。内容包含教师在线教学的理念与方法、

在线课程的设计与制作、在线教学相关工具的掌握与应用、在线

教学管理、在线答疑辅导等内容。 

三、培训方式 

本次培训以网络研修为主，教师自主选学。中小学、幼儿园

教师可从河南省教师教育网(www.hateacher.cn)登录河南省中小

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教师端，点击页面左侧“停课不停学”

功能菜单，进行自主选学。 

四、管理考核 

（一）本次培训参照河南省“国培计划”有关项目进行管理。

项目考核由省能力提升工程办公室（河南广播电视大学）负责，

考核结果将于网络培训结束后统一反馈至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。 

（二）此次培训按 10 学时计算，省能力提升工程办公室负责

学时的统计和认定工作。培训期间，教师个人累计学时达到或超

过 10 学时的，视为成绩合格，按 10 学时计入河南省中小学教师

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 项目网络研修学时。教师个人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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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学时未达到 10 学时的，不予记录。培训合格后，教师个人可登

陆河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教师端打印教师线上教学

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结业证书。 

（三）教师开展在线教学资源制作、在线教学实施等工作成

果由教师所在的学校申报、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、登记，计入

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 实践应用学时管理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地要认真组织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参加线上培训，加

大对教师线上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的宣传力度。教师根据自身需求，

遵循自愿原则参加学习培训，不得强行要求教师“打卡”、上传培训

照片视频、填写学习材料等，防止增加教师日常教学和学习负担。 

（二）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完善教学考核评价激励

办法，将教师疫情防控期间录制在线课程、在线教学实施、在线

辅导答疑等计入日常教学工作量，纳入绩效管理。 

未尽事宜请及时与省能力提升工程办联系。 

联系人：王玥 联系电话：0371-5852557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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